
17T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申請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臺中（一）字第 0950053564C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點 

並自九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臺中（一）字第 0970027312C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廿七日 

臺中(一)字第 1010203301B 號令修正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5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37570B 號修正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

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九條之一之規定，發給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

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獎學金之對象及期限如下： 

  （一）申請對象：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於九

十六年七月一日後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資訊及地球科學

（不含亞洲物理、亞太數學及國際國中生科學）奧林匹亞競賽，獲得該科競賽金

牌獎項排名前百分之五十，或參加美國國際科技展覽獲得大會一等獎，並取得本

部所認定國外頂尖大學數理系、所、院（不包括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入學許

可者。 

  （二）申請期限：自獲奬之日起至大學畢業後三個月內。 

三、申請案之審查程序、項目及期間如下： 

  （一）申請人應依申請就讀階段別，檢具相關文件（如附件一）送本部審查。 

  （二）出國留學奬學金審查程序分為初審及複審，採隨送隨審，審查期間為六十日： 

     １、初審：依所送書面文件審核，經審核資格不符者，應予駁回；文件不全須補

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並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２、複審：通過初審者，送本部所組專案小組辦理複審，審查項目如下： 

       (１) 前一教育階段歷年成績。 

       (２) 取得入學許可之國外大學為本部所認定之頂尖大學數理系所。 

       (３) 具留學國語言能力證明。 

       (４) 獲奬相關證明。 

       (５) 出國留學計畫書（包括主題、結構、方法及問題分析等）之完整性及適

切性。 

四、申請案經複審通過，並由本部核定發給獎學金之學生，應自收到審查通知之日起三個月

內，與本部簽訂「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出國留

學獎學金行政契約書」（以下簡稱契約書，其內容包括保證書、獎學金領取授權書、抵

達國外報到卡、服務期滿申請書及返國服務日期計算表），如附件二。屆期未與本部簽

訂契約書者，視同自動放棄領取獎學金，但期滿前檢具理由向本部申請核准展延者，不

在此限；其申請展延，以一次為限。 



五、獎學金金額如下： 

  （一）學士階段： 

     １、前往低學費國家（如德國、法國、荷蘭等）留學者：每人每年美金二萬元。 

     ２、前往前目以外之應繳交學費國家留學者，依家戶所得核予不同額度之奬學金： 

       (１) 家戶年所得超過新臺幣一百四十五萬元：每人每年美金三萬元。 

       (２) 家戶所得新臺幣一百四十五萬元以下：每人每年美金四萬元。 

  （二）碩士、博士階段： 

     １、前往低學費國家（如德國、法國、荷蘭等）留學者：每人每年美金四千元。 

     ２、前往前目以外之應繳交學費國家留學者：每人每年美金一萬五千元。 

     前項低學費國家，由本部認定之。 

六、獎學金給與期間及撥付程序如下： 

  （一）給與期間： 

     １、學士階段：最長不得超過四年。 

     ２、碩士、博士階段：合計最長不得超過四年。未能於四年內完成碩士、博士階

段學業者，不再續發獎學金；其屬未滿三十歲之役齡男子，得報請本部同意

續予推薦於國外繼續該階段學業，並應於三十歲前返國。 

  （二）撥付程序： 

     １、奬學金每半年撥付一次。 

     ２、申請人於完成契約書簽訂程序後，本部應依每半年支領總額，乘以實際就讀

月數占六個月之比率，計算入學當月至當年度六月三十日或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之留學奬學金數額，通知申請人檢附領款收據及其美金帳戶影本，向本部

請領款項。 

     ３、當年第二期或次年起之奬學金，由本部駐境外機構（以下簡稱駐外機構）將

申請人之訪視輔導委員評估報告單（如附件三）、成績單、學習報告單（如

附件四）及前一期學費收據證明影本，函送本部審核通過後，申請人寄送半

年出國留學獎學金領款收據，由本部撥付申請人款項。 

     ４、本部收訖申請人領款收據等資料後，於六十日內完成款項撥付。 

     ５、申請人提前完成學業者，其完成學業日之次月起至當年六月三十日或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之獎學金，應予返還。 

七、經本部審核通過領取出國留學獎學金之獲獎學生，其就讀學士學位期間，本部應依「國

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金牌及美國國際科技展覽一等獎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輔導小

組作業規定」（如附件五），聘請訪視輔導委員，進行學習及生活適應追蹤，並查核其

國外學習成就後，填寫前點第二款第三目之評估報告單；其就讀碩士、博士學位期間，

不另聘請訪視輔導委員，由學生就讀學校之指導教授評估學習成果，填寫前點第二款第

三目之評估報告單，但依前點第一款第二目規定，本部不再續發獎學金，且由本部審核

通過續予推薦者，免予訪視輔導及填寫評估報告單。 

  前項訪視輔導委員查核之學習成就，或指導教授評估之學習成果，應作為每半年是否續

發奬學金之依據。 

八、領取獎學金學生應依下列規定，履行返國服務義務： 



  （一）領取學士階段獎學金或國外就學期間因故停止續領學士階段獎學金者，應履行返

國服務義務；其服務年限，按領取獎學金之年數計算，領取一年者，服務一年，

依此類推。僅領取碩士、博士階段獎學金者，無需履行返國服務義務。 

  （二）前款返國服務義務之履行，未繼續升讀碩士、博士者，應於結束學士階段學業後

十年內，完成服務義務；繼續升讀碩士、博士者，應於結束研究所階段學業後十

五年內，完成服務義務。 

  （三）領取學士階段獎學金者，於國外頂尖大學校院擔任助理教授以上之教職、世界級

企業、先進國家重要實驗室或世界級研發單位擔任重要職務或相當層級研究員，

並檢具聘任證明書，申經駐外機構初審通過後，由本部核定者，視同返國服務。 

  （四）經本部核定視同返國服務者，應積極辦理促成我國與當地國產業、學術或研究機

構之國際合作計畫或經驗分享（如演講、參加座談會、研討會等）等活動。 

  （五）視同返國服務期滿二個月前，應提交報告書，其內容包括服務經驗分享及所有與

國內產業、學術或研究機構之連結歷程，經駐外機構報本部備查；未提交者，視

同未完成返國服務。 

  未依前項規定返國服務者，應由本部依契約之約定，以書面限期通知返還已領之全數獎

學金。 

九、申請人於領取獎學金期間，未通過訪視輔導委員之查核或指導教授之評估者，由本部依

契約之約定終止發給獎學金。 

  有特殊或緊急事故，須於領取獎學金期間回國處理者，返國及停留期間所需費用，由當

事人自行負擔；其返國停留日數一年總計以九十日為限，逾九十日者，喪失領取獎學金

資格，且不得再申請本獎學金，並按當期（年）返國日數除以當期（年）總日數之比率，

乘以當期（年）所發獎學金總金額計算之數額，由本部依契約之約定，以書面通知限期

返還。但逾九十日期限屆至前，檢具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報本部同意延長返國停留期

間，及同意停留期間屆滿後復學時始發給獎學金者，其於返國期間，暫停核發獎學金，

並免予返還已發給之獎學金。 

  已獲審核通過核發本獎學金者，其原申請之就讀國家╱城市、就讀學校╱系、所、院、

就讀類別及學習（研究）計畫，不得變更。但有正當理由，檢具具體說明，申經本部同

意者，不在此限；其申請變更，以一次為限。未經本部同意而變更者，喪失領取獎學金

資格，並由本部依契約之約定，以書面限期通知返還已領取之全數獎學金，且不得再申

請本獎學金。 

十、領取獎學金學生之其他權利義務事項如下： 

  （一）取得本獎學金核發資格後，相關權利義務事項，應依契約書辦理。 

  （二）申請人抵達國外後，應依契約書規定，持入學註冊證明書件正本、抵達國外報到

卡、護照基本資料頁、出入境日期證明及簽證頁或簽證文件影印本各一份，親至

駐外機構或寄至駐外機構辦理報到，並將上開文件、資料寄送本部。 

  （三）領取本獎學金者完成各階段學業後，應將所著研究論文或成果報告各二份送交本

部。 

  （四）本要點規定應繳交之證件，除特別註明應繳交正本者外，一律繳交影印本（不予

退還），並由申請人書明與正本相符後簽名蓋章。所繳交之書件或表卡有虛偽不

實，經本部查明者，依下列規定處理，申請人並不得再申請本獎學金： 



     １、已完成申請手續者，撤銷申請資格。 

     ２、已通過審核者，撤銷領取獎學金資格；已領取獎學金者，由本部依契約之約

定，以書面限期通知返還已領之全數獎學金。 

  （五）以國外學校在學證件申請本獎學金者，其國外學歷之查證認定，依各學習階段國

外學歷查證（驗）及認定作業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部所組專案小組決議處理。 

十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於九十四年及九十五年代

表我國參加國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及資訊（不含亞洲物理、亞太數學及國際國

中生科學）奧林匹亞競賽，獲得該科競賽金牌獎，或參加美國國際科技展覽獲得大會

一等獎，並取得本部所認定國外頂尖大學數理系、所、院入學許可者，自獲獎之日起

三年內提出出國留學獎學金之申請，逾期不予受理；其留學獎學金額度規定如下： 

   （一）學士階段： 

     １、前往低學費國家（如德國、法國、荷蘭等）留學者：每人每年美金二萬元。 

     ２、前往前目以外之應繳交學費國家留學者：每人每年美金三萬五千元。 

   （二）碩士、博士階段： 

     １、前往低學費國家（如德國、法國、荷蘭等）留學者：每人每年美金四千元。 

     ２、前往前目以外之應繳交學費國家留學者：每人每年美金一萬五千元。 

   （三）前二款低學費國家，由本部審定之。 

   （四）其他留學獎學金相關事項，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申請人為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義務者（如師資培育大學公費生、軍警校院生、軍人、

替代役、警察等），應自行依其身分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留學事宜；其依本要點申請

獎學金獲審核通過者，不得以因其身分所生之事由申請延緩出國留學。 

十二、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十五日修正生效前，領取本獎學金學生應返國服務者，

依下列規定計算返國服務年限；第八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視同返國服務者，亦同： 

   （一）領取學士階段獎學金者：服務年限為領取獎學金年限。 

   （二）領取碩士、博士階段獎學金者：服務年限為領取獎學金年限之二分之一。 

   學生先後領取學士階段及碩士、博士階段獎學金者，其服務年限應合併計算。 

 


